
 

謝炎盛獎助學金辦法 

99年6月8日98學年度第10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10年11月16日110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11年12月13日111學年度第10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12年4月18日111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14年9月17日114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修訂 

 

壹、獎學金設立宗旨 

   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第五屆畢業系友謝炎盛先生，有感於昔日師長

教誨及學校栽培，使事業發展順利。為回饋社會並鼓勵在學之學弟妹，積極領導

與服務，以及鼓勵家境清寒學生向學，特捐贈設立本獎學金。 

貳、頒發對象、名額、金額 

1.領導服務獎 

 (1)工業與系統工程系、所在學學生每年5名，每名壹萬元，共5萬元整。 

 (2)中原大學其他學系、所在學學生每年5名，每名壹萬元，共5萬元整。  

2.清寒助學金 

   (1)工業與系統工程系、所在學學生每年若干名，共12個月，按月補助4千元

整。 

   (2)得到此助學金者至系辦服務學習，服務時數以100小時為限。 

 

参、申請資格 

1.領導服務獎 

   (1)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學生申請資格 

 中原大學工業系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。 

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名列全班(級)前50%內。 

 操行成績八十五分(含)以上。 

 參與服務或有特殊善舉具有具體事實者。 

   (2)其他系學生申請資格 

 中原大學非工業系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。 

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名列全班(級)前50%內。 

 操行成績八十五分(含)以上。 

 參與服務或有特殊善舉具有具體事實者。 

2.清寒助學金 

   (1)中原大學工業系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。 

   (2)符合下列家境清寒條件之一者： 

 父母或監護人非自願性失業且家境確實困難者。 

 持有縣市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。 



 

 父母(或監護人)雙方無工作能力者。 

 父母任一方(或監護人)重病在身，確實影響家庭經濟者。 

   (3)前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(大一新生不受此條款限制)，品性良好

者。 

   

肆、申請及審核方式 

1.申請方式： 

   (1)領導服務獎 

      經系、所推薦並檢具以下資料，於每學年初向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提出

申請。 

 獎學金申請表 

 前一學年成績單一份 

 師長推薦函一封 

    (2)清寒助學金 

經系、所推薦並檢具以下資料，依學生實際需求向工業與系統工程學

系提出申請。 

 助學金申請表 

 前一學年成績單一份 

 導師推薦函一封 

2.審核方式： 

  (1)領導服務獎 

經工業與系統工程系系務會議審核申請資格相符者並產生建議名單，

推薦給謝炎盛先生決定最後頒發對象。 

    (2)清寒助學金 

審查方式按學生實際需求進行機動性審查。 

伍、申請時間 

1.領導服務獎 

   每年九月提出申請，於十月校友日頒發。 

2.清寒助學金 

   按學生實際需求進行機動性核發。 

陸、本獎學金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